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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单位）： 《眉山市企业资本市场融资鼓励办法》已经市第四届政府2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9月27日 
眉山市企业资本市场融资鼓励办法 
第一条 为抢抓国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重大机遇，更好地发挥优化资源配置作用，引导企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通过上市和挂牌进行融资，提升企业质量效益，促进全市经济转型升级，特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以及境外资本市场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眉山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的企业。 
第四条 本办法所需鼓励资金由市、县（区）财政在年度预算中安排。 
第五条 对在资本市场上市和挂牌的企业，分板块、分阶段进行鼓励。 
（一）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股票上市（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企业或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 企业经券商指导规范完成股份制改造的，给予企业鼓励资金20万元； 企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境外证券监管机关上报上市申请材料，在其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境外证券监管机关受理函的，给予企业鼓励资金150万元； 企业首发上市后，其募集资金投入本市且税收结算留在本市的，按实际投入金额的2‰给予鼓励（境外融资额折算成人民币），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二）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成功挂牌的企业： 企业成功挂牌的，给予企业鼓励资金80万元； 企业挂牌后，其募集资金投入本市且税收结算留在本市的，按实际投入金额的2‰给予鼓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三）在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成功挂牌的企业： 企业在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军民融合板、“一带一路”板、科技金融板和双创企业板成功挂牌的，给予企业鼓励资金10万元； 企业在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展示板成功挂牌的，给予企业鼓励资金2万元； 企业在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由展示板成功转板其他四个板挂牌的，给予企业鼓励资金金额为相应板块鼓励资金差额部分； 企业挂牌后，其募集资金投入本市且税收结算留在本市的，按实际投入金额的2‰给予鼓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四）本市上市和挂牌企业通过配股、增发新股（不包括向大股东定向增发）实现再融资的，其募集资金投入本市且税收结算留在本市的，按实际投入本市金额的2‰进行鼓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五）企业采用“买壳”“借壳”方式上市，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至本市的，给予企业鼓励资金150万元。 第六条 以上鼓励资金，税务登记在市本级和东坡区的，由市财政和东坡区按52：48比例分摊；税务登记在其他县（区）的，由市财政承担30%，县（区）财政承担70%。 
第七条 符合条件的企业，应在每年的12月31日前，按属地原则向所在的县（区）政府金融主管部门申报，并附上相关附件；县（区）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市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政府金融办）；市级产业园区辖区内企业直接向市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政府金融办）申报；市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政府金融办）汇总后，会同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提出审核意见报市政府审定；市政府审定同意后，市财政将承担部分划拨县（区）财政，由县（区）财政统一向企业兑现鼓励资金。 
第八条 县（区）可在本办法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本地鼓励办法，切实加大支持力度。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金融办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五年，有效期届满后自动失效，不得作为适用依据。本办法施行前，《眉山市企业资本市场融资鼓励办法（试行）》（眉府办发〔2016〕7号）未包括的鼓励项目和内容，参照本办法施行。眉府办发〔2016〕7号自本办法生效之日起废止。 



